附件1

芜湖市支持“鸠兹科创湾”建设若干政策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“芜湖鸠兹科创湾”建设实施方案》，加快打造“鸠兹科创湾”，进一步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，支撑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。制定实施本政策。
一、广泛招募鸠兹科创湾合伙人。对全年落地科技型企业或研发机构不少于5家的资源导入类合伙人，按每户20万元的标准，给予最高1000万元补助。对场景服务、技术转移机构等科技服务类合伙人，根据根据服务绩效给予最高150万元补助。每年评选不超过10人作为芜湖科技招商大使，给予10万元奖励。

二、吸引大赛项目落地。举办“科创芜优湾有引力”创新创业大赛，对获奖并在芜落地项目给予奖励，奖励标准为：分赛一等奖20万元、二等奖10万元，决赛一等奖100万元、二等奖50万元、三等奖30万元。对其他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在芜落地转化的，给予最高30万元补贴。大赛奖励不重复享受。

三、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。（1）对牵头建设顶尖孵化器并获得省级运营奖补支持的企业，给予奖补资金配套支持。（2）对新认定的卓越级、高能级和基础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、2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新认定的全国重点实验室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，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（3）开展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绩效评价，对获得优秀等次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分别给予50万元奖励。（4）鼓励高校院所、企业等建设各类公共服务平台，包括但不限于概念验证中心、科技成果转化小试中试基地、检验检测中心等，按照建设资金的50%，最高给予1000万元补助；根据公共服务平台运营情况，按照收取服务的30%，最高给予100万元运营补助。

四、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。根据企业研发经费支出总额、研发经费支出强度情况，评选鸠兹科创湾园区“研发投入双十强”企业名单，分别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五、支持应用场景推广。推动全市企事业单位积极开放场景机会，先行试用新技术新产品，鼓励“先试后付”。待试用期结束后，对技术产品提供方按照项目投入的30%，最高给予50万元补助；对评为标杆示范场景项目的机会开放方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六、加大科技金融扶持力度。（1）对符合条件的社会投资机构投资早期科技型企业，持股超过3年，单个投资金额不超过500万元的，在退出时如发生亏损，按亏损额的50%给予补助，每家投资机构每年累计补助金额最高500万元。（2）入驻“科创湾”的科技型企业可以回购政府投资资金股权，其中政府投资资金股权的50%可以按照投资本金加同期LPR计算回购价格。（3）对落地鸠兹科创湾的企业，根据政府实际投资额，按照1:1匹配银行授信额度。（4）对科技型初创企业首次办理银行贷款，按照实际支付银行贷款利息的100%予以贴息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七、完善科创湾人才保障。出台专项人才政策体系，建立多维度人才分类认定标准及动态评价机制，强化人才安居保障与创新创业支持。为意向入驻人才提供创业空间体验及政策咨询服务；配套创业导师辅导、产业资源对接等全链条孵化服务。
八、支持研发机构入驻“鸠兹科创湾”。鼓励载体对全球研发中心入驻科创湾出台政策，市级按照载体实际补助金额的50%，最高1亿元给予项目所在载体奖补。

九、园区分类评价奖励。根据园区企业密度、人才密度、研发密度等核心指标构建考核体系。将园区划分为两类实施差异化评价，一类园区：主导产业1-2个，科技招商可用面积不低于10万平米，生活及商业配套齐全，建有（含在建及筹建）公共研发平台。二类园区：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园区。对一类园区评价为优秀、良好的分别奖励所在载体4000万元、2000万元，对二类园区评价为优秀的奖励所在载体1000万元。无所在载体的奖励业主单位。



